
   

   

   

   

银河智汇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 年第 3 季度报告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22 年 07 月 01 日- 2022 年 09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智汇 FOF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19-06-06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111,592,224.12  

本期利润(元)  -10,750,178.38  

份额净值(元)  1.4821  

份额累计净值(元)  1.4821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其中：股票  
  

2  固定收益投资  
 

 

3  基金  111,437,086.93 99.49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  信托投资  
 

 

7  银行存款  567,122.76 0.51  

8  其他资产  
 

 

9  资产合计  112,004,209.69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无。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无。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

托资产净

值比例

(%)  

SNP55
0 

华软新动力智汇星辰 1号  22,080,054.47 26,356,961.02 23.62 

SLB17
6 

念空中证 500 指数增强 6号  17,081,351.84 18,543,515.56 16.62 

SGN11
0 

因诺天丰 3号  5,640,460.05 10,719,130.28 9.61 



SJ711B 卓识中证 500 指数增强一号  11,093,414.19 10,204,831.71 9.14 

SGK23
4 

红墙泰和指数 19期  6,802,201.70 9,917,610.08 8.89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徐杰先生，经济学硕士。曾担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2010

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预算管理经理，2014 年加入银河

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研究员、投资经理。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张洪源，男，出生于 1981年，北京大学金融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管理硕

士，持有 CPA和 FRM 证书。2004年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工商银行。2017 年 6月加入银河金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

格，具有投资主办人资格。张洪源投资经验丰富，管控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

利率风险能力较强，擅长大类资产配置，其中德勤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制造业类企

业的财务审计工作，工商银行工作期间主要负责信用债券的投资和 T+0 理财产品

的管理工作，加入金汇以来，管理的产品类型包括固定收益类产品、CPPI策略

类产品以及固收+FOF 类产品等。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本集合计划除保留必要的现金之外，绝大部分资产都投资于采用量化策略的

中证 500 指数增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计划继续遵循核心+卫星的组合配置策略。核心子基金主要持仓国内量化

私募界较高知名度、规模较大的私募基金，卫星子基金主要配置业绩较好、具备

潜力的中型量化私募。通过卫星提供与核心持仓差异化的超额收益。如果卫星子

基金表现优异，本计划可能加大其仓位，纳入核心基金的范围，同时剔除表现不



如预期的核心基金。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本计划希望实现更为平稳的、持久的

超额收益。 

2022 年市场可谓一波三折，年初受美国加息、俄乌战争以及国内疫情增加

的综合影响，市场剧烈调整，直至 4 月底出现了为期 2 个月的反弹。之后第三季

度，地产担忧及对经济影响、疫情、美国加息、中美冲突、俄乌战争升级等再次

影响市场进入调整，9 月份下跌幅度加大，9 月末上证综指收于 3000 点略上方。 

国庆长假后，市场跌破 3000 点关口，目前万得全 A 风险溢价为 3.53%，处

于近十年区间分位最高 30%范围，表明股市相比债市已经具备优势，从估值、破

净股数量、成交量与换手率、新基金发行等多个指标来看，当下市场基本逼近 4

月底的低点，我们认为从心态上要变得积极乐观。 

基本面角度讲，国内地产已经在不断的加码放松，随着时间推移效果可能会

有所显现。在当前世界格局中，冷热冲突与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都有损伤，但相

比欧洲以及其他经济体，中国具备明显的相对优势。我们相信政府会做出正确判

断与抉择，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必将走向一条更加富强的道路。 

我们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加息最大幅阶段将过去，国内经济也将得到有

效恢复。我们会继续聚焦于优质私募管理人甄选、组合动态优化配置上，以把握

收益机会获取超额收益。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2022年第3季度，本托管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对银河智汇FOF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下称“本计划”）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任何损害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

责地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2022年第3季度，本计划管理人在投资运作、资产净值计算、费用开支等问

题上，不存在任何损害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在

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进行。 

    本托管人依法对资产管理人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收益分配情 

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核查，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报告。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管理人固定管理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

费率计提。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 1.30%。  

计提方式  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  

支付方式  

按季度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

下一季度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

计提。本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0.03】%。 

计提方式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 

支付方式  

按季度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

下一季度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1）对委托人持有份额及退出份额（包括由于合同变更导致的份

额退出）按份额认（申）购时间的不同，分别计算的每笔份额的实

际年化收益率（R）计提业绩报酬。 

  （2）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日为委托人份额退出日或本集

合计划终止日（含二次清算终止日，下同）。在本集合计划终止日，

对集合计划中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全部份额计提业绩报酬；在

委托人份额退出日，仅对退出份额中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全部

份额计提业绩报酬。 

  （3）集合计划终止日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的，管理人先计

提业绩报酬，再分配剩余资金。在委托人份额退出日符合业绩报酬

计提条件的，管理人应先将委托人申请退出的份额所对应的业绩报

酬从退出金额中扣除后，再向委托人分配退出款。 

  （4）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 个月一次，

但因投资者退出集合计划、本集合计划终止，管理人按照本合同的

约定提取业绩报酬的除外。 

计提方式  

管理人于业绩报酬计提日，将按份额认（申）购时间的不同，针对

委托人每笔份额分别核算其业绩报酬核算期。业绩报酬核算期是指

针对委托人所持有的每笔份额，上一个管理人实际计提了业绩报酬

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简称：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如上一个业

绩报酬计提日不存在，则为本集合计划成立日或委托人该笔份额申

购确认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管理人根据当个业绩报酬

核算期的委托人每笔份额实际年化收益率（R）情况，分段计提业

绩报酬（H），委托人所持份额以认（申）购时间的不同分别进行业

绩报酬的核算和计提 

支付方式  

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由管理人在计提当日向托管人发

送业绩报酬计提金额，托管人复核后据此计提应付管理人业绩报

酬。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无。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无。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0月 28日  


